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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安徽省食品
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

培训考核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管局：

现将《安徽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

培训考核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。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12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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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
安全员培训考核工作指南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（以下简称食品企业）落

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指导企业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培训

考核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企

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

南。

第二条 安徽省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的培

训考核，适用本指南。

第三条 食品企业应当加强对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的

培训考核，使其掌握与其岗位相适应的食品安全业务知识，为他

们提高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创造条件。

第四条 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应当参加培训，经考核

通过后方可上岗。

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应当接受和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查考核等工作，并如实提供有关情况。

第五条 食品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培训考核管理制度，制定与

生产经营相适应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年度培训考核计

划，并对培训、考核情况予以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
第六条 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培训主要内

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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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食品生产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、食品安全标准、规章

和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识别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专业知识；

（三）本企业食品安全相关设施设备、工艺流程、操作规程

等生产加工过程控制要求；

（四）本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投诉举报处理、不合格

食品处置、食品安全事故报告处置等食品安全方面的责任要求；

（五）其他应当具备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。

第七条 食品企业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对食品安全总监、食

品安全员进行培训考核。鼓励企业多渠道、多方式开展培训考核，

企业可以自行培训考核，也可委托有关机构培训考核。

第八条 鼓励企业建立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的考核激

励机制，对考核成绩突出的，可以适当方式给予表彰和奖励。

第九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并督促食品

企业做好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培训考核工作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本辖区食品企

业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随机进行监督抽查考核，并向企

业公布考核结果。对抽查考核不合格，不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

求的，督促企业立即采取整改措施。

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日常监督检

查、食品生产经营许可、培训等工作，采取实地考核以及利用“安

徽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培训考核两库一平台”、“特殊食品网上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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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考核”小程序等多种方式进行监督抽查考核。

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将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总

监、食品安全员培训考核工作作为监督检查的内容。重点检查食

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岗前培训考核情况、年度培训考核情况

等内容。

第十三条 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、食品摊贩等其他食品生产

经营者自行开展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考核工作可以参照本指

南执行。

第十四条 国家对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培

训考核工作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五条 本指南由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2023年 12月 20日印发

校对：唐景波


